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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强化科技应急响应机制实现科技

支撑疫情防控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系列讲话和重要指

示精神，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有关决策部署，加

强科技支撑，实现科学防控、依法防控、精准防控，现就疫情防

控期间的科技应急措施，通知如下。 

一、专栏征集应急攻关需求和建议 

在“上海科技”网站（http://stcsm.sh.gov.cn）指南征集建

议栏目中，开设“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研究”专栏，广泛征集意向

项目。通过专家论证，将疫情防控急需、专家认可度高的研究方

向纳入应急专项，对于应长期积累和深入研究的方向，纳入相关

科技计划进行支持。 

二、启动应急攻关专项 

围绕病毒溯源与流行病学、致病机制与治疗靶点、检测试剂

与快速筛查、新药（疫苗）研发与快速制备、临床诊疗风险防范

与标准制定、大数据与公共卫生决策支撑，以及相关应急体系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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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建设等方向，开展科技攻关。可采取自上而下、一事一议的

决策机制，通过定向择优或定向委托等方式确定项目承担单位，

快速响应、快速筹备、快速启动项目。 

实施“悬赏揭榜制”。根据快速检测、临床诊治、疫苗和药

物研发等的技术需求，凝练悬赏标的，向全球招募揭榜者，对完

成目标取得实效的胜出者给予奖励。 

实施“项目专员制”。指派专人跟踪应急专项进展，负责督

促、协调等工作，确保人员物资调配、临床试验、审批等环节的

无缝衔接。 

实施“首功奖励制”。对于提前完成研发任务、成果在临床

获得应用、为疫情防控作出突出贡献的项目，给予奖励。 

实施“经费包干制”。对应急攻关项目的经费，不设开支科

目比例要求，允许项目承担单位自主使用。 

三、激励科技人才担当奉献 

对投身疫情防控一线、积极开展科技攻关并为疫情防控作出

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，在两个年度（2020、2021 年度）的“优

秀学术／技术带头人计划”“启明星计划”“扬帆计划”“浦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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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”等人才计划中，实行预留申报名额、优先支持等政策，并

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人才计划和科研项目。 

对投身疫情防控一线的科技人员，其品德、能力和业绩表现，

直接作为职称申报评审时的重要依据；适当放宽学历、资历、继

续教育学时等条件，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个人技术总结可以替代论

文指标；作出重要贡献或表现突出的，在职称评审时给予重点推

荐。 

四、提供科研资源开放共享和支撑服务 

在“上海科技”网站开设专栏，供公众查询与疫情相关的文

献、数据、仪器、服务等信息。本市功能型平台、重点实验室、

工程中心、专业技术平台等各类科研基地，优先向参与疫情防控

的企业和科研单位提供开放共享服务。疫情防控所需的重大仪器

设备，凡财政资金购置的，除按本市仪器共享规定实施共享外，

由市科委根据实际需要，统一协调使用。各实验动物生产单位应

当把抗疫用实验动物列为最优先供应，积极与科研单位开展联合

攻关，为抗疫科研提供精准服务。 

五、鼓励企业投身疫情防控和创新转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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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设创新挑战赛疫情防控专场，鼓励企业通过悬赏方式寻求

技术支持，解决疫情防控关键产品研发、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。

对研发成功、产品批量投放市场、为疫情防控作出突出贡献的悬

赏企业，给予奖励；对基于疫情防控需求提供成果评价、专利运

营、产业对接等技术转移服务，服务绩效显著的科技服务机构，

给予奖励。 

因参与疫情防控关键产品研发、生产，面临资金压力的科技

企业，给予贷款利息和保费补贴。积极发挥科创企业上市培育库

的作用，支持为疫情防控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创新企业在科创板

上市。 

鼓励企业创新转型，利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技

术，创新业态、创造范式，引领“零接触”“少接触”的“在线”

生活、生产方式。 

六、加强国内外科技合作 

支持本市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企业与有关地区开展疫情防

控相关的科技联合攻关项目；2020 年度国内科技合作计划的地域

范围，增加湖北省；对本市派出到湖北省的医护人员，两年内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184


